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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对其排放行为应
当自证守法，是 2016 年国务院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中提
出的新要求。就发展趋势看，排
污单位进行自证守法的内容不
可能仅局限于排放，而是应当贯
穿于排污单位的建设项目全过
程的环境管理制度。排污单位
尽早开展自证守法，应把握以下
几个关键点。

首先，在自证守法的起点
上，宜前不宜后。按照建设项目
全过程管理的思路，排污单位自
证守法的起始环节应当设置在
建设项目建设前期，即环评阶
段，而不应是项目建成后。这里
不仅包括项目环评，还包括规划
环评。排污单位应当能够证明
自身的建设项目符合空间开发
规划的生态空间清单和限制开
发区域的用途管制清单，符合产
业开发规划的产业、工艺环境准
入清单，与主体功能区相一致，
不属于不允许进入禁止开发区
（如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保
护区）或者限制开发区（如重要
生态功能区）的负面清单行业和
企业，或者不属于重点生态功能
区的产业负面准入清单等。

其次，在自证守法的设计
上，宜细不宜粗。排污单位应当
根据环境管理的法律和政策要
求，设计符合企业自身行业特点
和产业要求的自证守法规则体
系。在这一体系下，排污单位任
一时点的环境行为，都可以及时
的比对其合法性，检索环境行为
发生的前序环节，预测环境行为
的法律后果，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等。因此，自证守法的制度设
计应当较为细致，除环境岗位责
任制外，在环保合规方面，应建
立相关环境法律法规数据库制
度、环境法规实时检索制度、环
境标准更新追踪制度、环境合法
行为定期评估制度等。

再次，在自证守法的标准
上，宜严不宜松。排污许可制度
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的，而
环境质量的优劣是通过大气、水
体和土壤等环境媒介及其组成
的总体为评价对象的。这就要
求从项目前期的环评制度，到施
工建设期的“三同时”制度，再到
正式运营的后评价制度和排放
许可制度，排污单位应始终能够
确保其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方面的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投入
逐步加强，保证企业实施的污染
防治技术出自国家环保部门推
荐的最佳可行技术方案。在改
善环境质量的指挥棒下，排污单
位的污染物排放门槛将会逐步
提高，因此，排污单位自证守法
的标准也应适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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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话题

新三板公司转板
要走寻常路

皮海洲

随着 2 月 10 日全国证券期
货监管工作会议的召开，有关新
三板公司转板的话题又在市场
上热了起来。因为在这次会议
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表示，新
三板既要有苗圃功能，又要发挥
土壤功能。让一批创新能力强、
诚实守信、市场前景好的企业，
能够转板的就转板，不愿意转板
的就在新三板里面绽放，这是未
来中国资本市场又一道风景线。

刘士余关于新三板的定位，
无疑让关注新三板公司转板的业
内人士看到了新三板公司转板的
希望。尤其是在这次全国证券期
货监管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在深交
所召开的专题会议上，深交所方面
表示，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
深化创业板改革，推动新三板向创
业板转板试点，支持一批创新能力
强、发展前景广、契合国家发展战
略导向的优秀企业上市。这不仅
为深交所2017年的工作指明了方
向，更是点亮了新三板公司转板创
业板的希望之火。

新三板公司的转板话题一直
是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实
际上，自从新三板市场于2013年
12月31日起面向全国接受企业
挂牌申请以来，新三板公司转板的
话题就一直伴随着新三板市场的
发展。2013年12月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2013〕
49号文)就明确提出“在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达到股票上
市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

申请上市交易。”如今三年多的时
间过去了，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超
过万家，但新三板公司转板事宜仍
然没有确切的说法。

虽然在最近这三年多的时间
里，高层以及监管部门多次提及新
三板公司转板事宜，但直到2016
年12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的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给新三板公司转板的定调
仍然是“研究推出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向创业板转板试点”。
因此，新三板公司的转板始终都没
有实质性的突破。

2月10日全国证券期货监管
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深交所明确
表示“推动新三板向创业板转板
试点”，这是否能够带来新三板公
司转板机制的突破呢？笔者认
为，情况未必乐观。新三板公司
转板试点在2017年推出的可能
性仍然很小。

实际上，刘士余对新三板市
场的定位，并不代表新三板公司
的转板机制可以取得突破。虽然
刘士余表示，新三板市场要有苗
圃功能，要让一批创新能力强、诚
实守信、市场前景好的企业，能够
转板的就转板。但这里的转板可
以作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某些业
内人士所期盼的转板机制，即从

新三板到创业板的“直接转板”。
二是一种“移栽”，即苗圃功能，从
新三板市场“移栽”到主板市场或
创业板市场，这同样也是一种转
板。也就是从新三板摘牌然后递
交上市申请到主板或创业板上
市。实际上，目前新三板有超过
百家公司正在进行着这样的转
板。所以，对于刘士余的讲话，市
场不能作出过于片面的解读。

至于深交所表示的“推动新
三板向创业板转板试点”，这也只
是“推动”而已。“推”是肯定的，毕
竟新三板公司转板创业板符合深
交所的利益。但能不能“动”起来
却很难说。

作为高层与管理层来说，支
持企业上市融资，这是毫无疑问
的。但新三板公司直接转板到创
业板毕竟不是小事，它会受到诸多
方面的牵制。最明显的就是《证券
法》对转板机制的制约。比如，《证
券法》规定，A股上市公司必须是
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并且这种

“公开发行”还必须符合《证券法》
规定的相关条件。但新三板挂牌
公司只是非上市公司，其在新三板
市场上挂牌转让的股份并非“公开
发行”。在这种情况下，新三板公
司要直接转板到A股市场，这几乎
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要推出这

种转板机制，首先就必须修改《证
券法》，但《证券法》显然不是想修
改就可以修改的。

更何况转板机制的推出还
必须考虑A股市场的承受能力，
同时也要兼顾新三板市场的利
益，所以在直接转板这个问题
上，显然不是能够转板的就都转
板。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刘士
余所言的“转板”并非是“直接转
板”。因为即便推出转板机制，
前期也只是停留于“试点阶段”，
能够通过转板机制直接转板创
业板的公司在数量上将会是非
常有限的。

所以，对于新三板公司来
说，转板还得走寻常路。也即选
择传统的上市路径，通常券商的
辅导，向证监会提出上市申请，
该排队还是得排队。那种希望
借助于新三板转板机制走上市
捷径的想法最好不要有。毕竟
能够“撞大运”的公司将是非常
少的。更何况，随着 A 股市场
IPO进程的加快，IPO排队时间也
会缩短，这对于希望转板的新三
板公司来说，才是真正的利好。
实际上，一旦A股市场的IPO“堰
塞湖”问题得以解决，新三板市
场需不需要转板机制都是一个
问题。

刘士余所言的“转板”并非是“直接转板”。因为即便推出转板机制，前期

也只是停留于“试点阶段”，能够通过转板机制直接转板创业板的公司在数量

上将会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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